
L P / L S 互 助 金 申 請 書 

第一部份：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※本申請書可自行影印使用或至協會網站下載※  

請於□內作一「 v」記號     □死亡    □永久完全殘廢    填報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13---       社名       社號       連絡電話         入社日期           

社員姓名         性別        職業 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 年    齡           

事故日期         原因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証            存摺號碼           

意外事故：處理單位       分局        派出所 /警員姓名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

普通股 最高新台幣         萬元           

第二部份：人壽儲蓄(LS)互助基金保障      備轉金 □參加 最高新台幣 10 萬元 □無 

意外死亡及肢體殘缺(AD&D)附加契約 □參加   歲 □無 

青年附加契約  □參加   □無        

儲蓄日期    股金結餘                   股金增加         102 /1 /1 前  1 02 /1 /1 後  1 02 /1 /1 後 (註 )  

102 /1 /1 前  102 /1 /1 後            102 /1 /1 前  102 /1 /1 後      給 付金額  給付金額   削減 給付  互助金額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60 足歲前結餘            x100%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65 足歲前增加            x 75%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70 足歲前增加            x 50%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75 足歲前增加            x 25%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加契約互助金額 (1)AD&D      元(2)青年     x  %＝     元(3)備轉金      x  %＝      元 

(註)：自 102 年 1 月 1 日後所存合格股金，除先依原股金給付比例規定計算外，再按社員身故日所屬階段採削減比例給付。 

    合 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           元 

第三部份： 貸款安全(LP)互助基金保障       最高新台幣          萬元 

   貸出日期     貸  款  金  額        還款條件        利    率     利息天數  貸  款  結  餘  

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還        元  月息    分    厘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還        元  月息    分    厘                    

(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還        元  月息    分    厘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合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           元 

第四部份：應檢附之資料 (請參閱 CU 手冊互助基金業務 ---LP/LS 理賠申請手續 ) 

應  附  之  資  料  正本  副本  備                註  

1 .死亡證明書  V   必要時須另附合格醫院診斷證明書或病歷證明  

2 .社員股金及放款個人

帳 (另須通報系統上傳 )  

 V  ●  未滿 60 歲者，須附死亡日往前推算一年內股金存款之部份 (加蓋社印 )  

●  滿 60 歲者，須附 60、65、70、75 歲 (全年度 )及最近一年 股金存款之部份  

3 .社員股金憑證  V  無存摺者，應附「社員股金及放款個人帳」 (正、反面加蓋社印 )  

4 .借據、借款申請書  

及放款委員會紀錄  

V  

V 

有借新還舊新貸款未滿一年者，需另附舊貸款借據及借款申請書正本  

空白處加蓋「社印」；若有特殊貸款－須另檢附理事會會議紀錄  

5 .永久完全殘廢  須檢附合格醫院診斷證明書或病歷證明，由主治醫師填寫。  

6 .失蹤可能死亡者  附上述 2 .3 . 4 .項資料外，另附有關單位之失蹤證明、地方法院核發之死亡宣告裁定、社

理事會決議之會議紀錄及保證書。  

※注意事項：1.請詳填互助金申請書資料，備齊應檢附之相關文件，寄至「台中郵政信箱 27 支 1 號 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

會  督導組」收；若填寫不完整或資料未齊全者，檢退申請全部文件，待齊全後，再重新提出理賠申請。 

2.申請理賠須在事故發生後一年內為之，超過期限者不予受理。 

社印：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經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(私章 /簽名 )  


